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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1年发生金

额 

（2020）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如有）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购买原料药、中

间体和化工原料 

70,000,000.00 10,116,696.00 根据 2021 年度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预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原料药和中

间体 

80,000,000.00 31,790,663.25 根据 2021 年度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预计。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150,000,000.00 41,907,359.25 -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 

徐州天正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年 5月 23日，注册资本为 400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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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舒峰，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MPP、胡椒胺生产、

销售；基础化学原料销售。预计 2021年公司向徐州天正医药化工有限公司采购原料药

及中间体总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系一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社会首次公开发行人民

币 A股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的上市公司，股票简称：美诺华，股票代码：

603538。成立于 2004年 2月 19日，注册资本为 14968.2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姚

成志，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片剂、胶囊生产（限分支机构经营）。（在许可证有效期

内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医药原料及中间体、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医药原料、制剂、

硬胶囊及中间体的研发；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禁止或限定

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

的项目。）预计 2021年公司向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料药

及中间体总金额不超过 5000万元，销售原料药及中间体总金额不超过 8000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徐州天正医药化工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屠雄飞之妻弟杨舒峰的独资公司，燎原药业

向徐州天正医药化工有限公司采购原料药及中间体，存在关联交易。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23,771,218股，占比 84.57%，系公司

控股股东。燎原药业与公司供应商、客户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浙江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公司、安徽美诺华药物化学有限公司、宁波联华进出口有限公

司、杭州新诺华医药有限公司、宣城美诺华药业有限公司、宁波美诺华天康药业有限公

司等存在关联交易。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

案》，4名董事（屠瑛、曹倩、孙艳、樊芝燕）均为关联董事，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根据《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将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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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内容主要为产品销售、采购，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

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确定交易金额，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均为参照市场价格或成本价

格方式协商确定，不存在侵占或输送利益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

情况。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在上述金额预计范围内，将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署具体相关协议或合同。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所有关联交易均源于实际业务需要，对公司生产经营有利，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

响。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因为关联

交易而受到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浙江燎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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